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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來文、簡章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

轉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辦理舞蹈主旨：
歷史「臺灣舞蹈記憶地圖」身體作為檔案：專職舞者駐地
實踐甄選簡章，請協助公告並鼓勵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依據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114年12一、
月23日衛武營學推字第1140001117號函辦理。
該中心受文化部委託辦理，重建臺灣藝術史2.0計畫「舞二、
蹈歷史『臺灣舞蹈記憶地圖』計畫」（以下稱本計畫），
旨在梳理臺灣舞蹈發展的多元樣貌，從歷史的縫隙中發掘
長期未被充分紀錄的人物及群體，建構更為完整的臺灣舞
蹈源流概念。
該計畫將辦理115年舞者甄選與培訓計畫，如有相關活動三、
問題請詳附件一甄選簡章（路徑：衛武營官網首頁 → 最
新消息）（網址 ：https://npacwwy.tw/en08CjAfe）。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　共1頁

裝

訂

線

國立彰化高級中學　114/12/29

1140010806


